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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对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

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对

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

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取取保候审或者

监视居住的办法。《六机关实施规定》第26条 修改后的刑事

诉讼法将原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条件中"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

清"的规定修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其中"有证据证明

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

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犯罪事实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

。《法院执行解释》第七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

罪事实存在，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被告人，认为采

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措施，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

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决定依法逮捕。《法院执行解释》第

八十条 对已经逮捕的被告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

院可以变更强制措施：(一)患有严重疾病的；(二)案件不能在

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三)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

妇女。《检察院刑诉规则》第八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有证据

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

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



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有证据证明

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

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三)证据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

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公安机关程序规定

》第一百一十五条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

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

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提请

批准逮捕。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

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

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一十六

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有

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

嫌疑人实施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

经查证属实。犯罪事实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数个犯罪行

为中的一个。[释解]本条是关于逮捕的条件的规定。逮捕是

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才能实施。本条规定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

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

这一规定明确了逮捕的三个条件。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

实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逮捕条件中最基本的条件，也是

实践中较难掌握的条件。根据六机关《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

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程序规定

》第116条之规定，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



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犯罪

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

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犯罪事实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数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包括三层含

义：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即犯罪事实已经发生，

且这种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2．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

嫌疑人实施的，即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之间有工客观联系

，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有证据证明。3．证明犯罪

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即作为证据使用

的证人证言、物证、书证、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

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已经查证属

实。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否则不能认为犯罪事实已

经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范围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数

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依据此规定，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

不仅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所有的或者主要的犯罪行为，

而且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次要的犯罪行为，可以是犯罪

嫌疑人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但是，犯罪嫌疑人实

施的犯罪行为必须是依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的犯罪行为。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逮捕的第二个条件

是犯罪嫌疑人有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这是逮捕在犯罪

严重程度方面的要求。虽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但如果

根据这种犯罪事实只可能对犯罪嫌疑人判处管制、拘役或者

独立适用附加刑，则仍然不能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本法

之所牡把"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规定为逮捕的条件之一，

是根据罪刑相当原则提出的。确定一个人的刑罚要罪刑相当

，同样，在刑事诉讼中采取强制措施，也要考虑与其所实施



的犯罪相当。逮捕是剥夺犯罪嫌疑人自由的最严厉的强制措

施，如果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逮捕的

羁押期限要折抵刑期；但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可能被判处徒刑

以上刑罚，在刑事诉讼中便没必要把他逮捕羁押起来。从各

国关于逮捕的规定看，也都把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作为逮

捕的一个条件，有的国家甚至规定，可能判处一年或者两年

以上刑罚的才能予以逮捕。"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而不

是肯定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如何判断是否可能判处以上刑罚

，主要根据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实践中，如果根据当时

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判断可能对犯罪嫌疑人要判处徒刑以

上刑罚，但人民法院审判时综合考虑其他量刑因素，判处被

告人徒刑以下刑罚的，不能认为是错捕。三、有逮捕必要逮

捕的第三个条件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

以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这一条件主要是指能否

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发生社会危险性。如对其采用取保

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还不能防止其串供、逃跑、隐匿证

据、伪造证据、销毁证据、干扰证人作证、自杀、威胁被害

人、继续犯罪等社会危险性的发生，就有逮捕的必要；如果

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就可

以防止发生上述社会危险性的，即使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

也不应予以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

危险性，是衡量应否对其实行逮捕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司法

实践中，一般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因素：1．案件的性质。一

般来说，案件性质严重，作案人的主观恶性大，其社会危险

性也大，被处的刑罚也重，作案人也容易毁灭证据、伪造证

据、串供、逃避侦查和审判，继续犯罪甚至自杀。2．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自身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情况是指

他在犯罪前后的表现及其个人情况。如：多次犯罪还是偶然

犯罪；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一贯表现；有无固定职业；

犯罪时的年龄，犯罪后有无悔罪表现，等等。一般来说，累

犯、惯犯或有前科的人，其社会危险性要大于偶然犯罪的人

；故意犯罪的人，其社会危险性要大于过失犯罪的人；成年

人的社会危险性要大于未成年，人；犯罪后毫无悔罪表现的

人，其社会危险性要大于有悔罪表现的人。3．案件的其他情

况。案件的其他情况包括：同案人是否被抓获；案件中重要

的证据是否已收集在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知道举报

人、证人的姓名和住址，等等。如果同案人未被抓获，有些

重要证据尚未收集在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隐匿证

据、伪造证据、毁灭证据的可能性就大，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知道举报人、证人的姓名和住址，其进行报复、继续犯罪

的可能性就大。上述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三个条件相

互联系、缺一不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有同时具备这三

个条件，才能对其逮捕。在司法实践中，只有严格掌握逮捕

条件，才能够防止错捕和滥捕的发生。本条第2款是关于逮捕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规定。对于患有严重疾病，或者

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1周岁婴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当其符合逮捕的上述三个要件，应当逮捕时，公安机关也

可以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这样规定体现

了人道主义精神，便于犯罪嫌疑人治病或者胎儿、婴儿的健

康发育、成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